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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7 日會議的跟進事宜

謝謝你於 2021 年 5 月 7 日的來函。就有委員要求提供教育局

備存、使用及發放教師註冊的資料，本局現回覆如下：

根據《教育條例》（第 27 9 章） ，教育局是負責教師註冊的機

構，有責任做好把關的工作，確保所有獲准任教的教員均為適合及適

當人選。就此，教育局需要備存教師註冊資料及相關紀錄，包括是否

曾因專業失德而被本局譴責、警告或勸喻等，如這些教師再有專業失

德行為，我們會考慮取消其註冊。被取消註冊或沒有註冊的教師不得

在學校任教 。有關教師註冊的資料備存於教育局的資訊系統 。

學校作為僱主 ，在招聘教師時，需要知悉其擬聘用的人士的註

冊資料及相關紀錄，以保障學生的福祉 。 因此，學校須在徵得擬聘用

教師的同意後，向教育局查詢其教師註冊資料 。 根據 2020 年 5 月 22

日發出的教育局通告第 3/2020 號， 教育局向學校發放的資料包括教

師註冊是否有效 、 其教師註冊／ 申 請曾否遭取消／拒絕、曾否就教師

註冊收到教育局發出的譴責／警告／勸喻信或需要教育局審視其註

冊資格的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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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 ， 教育局亦會整理有關統計數字 ， 適時向公眾滙報 。 例

如，由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，我們收到 269 宗涉及社會動亂
的教師專業失德投訴，我們不時公布被取消註冊 ，以及發出譴責信 、

警告信、勸喻信和 口頭警告的數字 。 於本年 5 月 7 日 的立法會教育

事務委員會會議，我們向委員滙報在 2019 年 1 月至 202 1 年 4 月的

個案綜合分析，讓公眾對教師操守及本局所採取的行動 ， 有較具體的

了解，亦讓教師團隊參考 ， 注意謹言慎行。為了提高透明度，教育局

計劃以後定期公布完成及正在跟進的個案數字。 我們亦會提供個案

舉隅 ，說明對失德教師的懲處和考慮因素， 讓公眾知悉有關情況 ， 學

校作為參考，加強管理其教師隊伍，教師亦可提高敏戴度，謹言慎行，

守規守法 。

簡單而言 ，為了行使《教育條例》所賦予的權力，以及適當地

執行相關法例，以及保障學生的福祉，教育局必須備存教師註冊的資

料及相關紀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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